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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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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辽宁省锦州市公安

局支队长白宁等恶警不断绑架法轮

功学员，不仅抢劫财物，还利用家

属盼望亲人回家的心理，勒索钱财。

据不完全统计，半年来白宁等恶警

已敲诈法轮功学员家属一百五十多

万元。家属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写控告书，向各级检察机构曝光白

宁的罪行。                       

控告书中写道：白宁自任锦州

市公安局反×教（编注：法轮功教

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支队

支队长以来，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

轮功学员，仅二零一二年下半年，

就有四十一位法轮功学员被以白宁

为首的锦州市公安局反×教支队、

锦州市“六一零” （专门迫害法轮

功的机构）和国保大队等绑架。 

二零一三年一月又有多名法

轮功学员被绑架。                

在绑架过程中，白宁等大肆抢

夺法轮功学员的私人财产：电脑、

现金、银行卡、摩托车等，连私家

车都被开走。白宁对法轮功学员家

属勒索钱财，金额不断攀升，从最

初每人的几千，到一两万，到五万，

后来到十万甚至十多万。据不完全

统计，半年来被白宁等勒索去的钱

财高达一百五十余万元，而这些钱

没有任何收据，都被白宁等私吞。  

自法轮功传出后，“真、善、

忍”的修炼原则，以及净化身心的

奇效，受到各国民众的喜爱，至今

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获得各国

政府褒奖、支持议案信函三千多

项。 

然而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

日以来，江氏集团出于一己之私用

手中的权力对法轮功进行疯狂迫

害，中共媒体抛出各种谎言欺骗民

众，煽动仇恨，并误导人们认为法

轮功是违法的。然而翻遍中国法

律，也找不到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

轮功违法。大陆律师公开在法庭上

指出“修炼法轮功合法、传播法轮

功真相合法”已成潮流。          

“控告书”说，公安机关理应

依照法律来办案，而不能依照政治

运动中的媒体报道或内部指令来

办案。 

“控告书”列举了迫害者所触

犯的法律条款，并要求检察院依法

对此严重犯罪予以立案侦查，保护

公民的合法权益。◇              

近百位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近千场无罪辩护
【明慧网】公检法司系统是中共

（中共不等于中国）在迫害中严密控

制和利用来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非法抓

捕、判刑、劳教、关押的迫害工具，

中国的整个司法系统和整套司法流程

被中共绑架来制造冤案，陷好人于刑

罚，完全丧失了法律和司法本身所应

具有的职能，而成为中共邪教的私家

打手。 

随着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谎言一个

个被揭穿，明白真相的司法人士已经

在运用手中的权力或借工作之便，向

蒙冤受难的法轮功学员伸出援助之

手。近些年来，已有近百位正义律师

顶着巨大压力为法轮功学员做近千场

无罪辩护。使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

和邪恶暴露无遗，使具体参与迫害者

的种种违法犯罪行为无处遁形。正义

律师们从法律角度、信仰角度、法轮

功真相的角度、甚至政治角度有理有

据有力地全面论证“修炼法轮功无罪，

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 

这里简单整理一些律师所做无

罪辩护的要点，按照中国现行的法

律，没有任何一条能用来给法轮功学

员定罪，因此所有判决都是不合法

的，是欲加之罪。 

A：强加在法轮功学员头上的所

谓“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

在法律上完全不成立，因为构成犯罪

的四个要件，法轮功学员的案子全都

不具备。 

B：定罪法轮功，违法了当今中

国的宪法和法律 

1，至今中共当局认定了 14 种邪

教组织，没有法轮功，定罪法轮功没

有法律依据；媒体炮制的罪名不是法

律，不能据此定罪；中共前党魁江泽

民对媒体的说辞也不是法律，不能作

为定罪依据。 

2，违反“法无明文不定罪”原

则——这是基本的法制原则。 

3，两高的司法解释，本身只是

对具体适用某法律所存在的问题的

一种司法解释，其内容与法轮功无

关，因为法轮功根本不是被解释的

相关法律的适用对象，法轮功教导

人修炼向善，不是×教。因此不能

用该司法解释给法轮功学员定罪。

4，《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

任何违反宪法的法律、条文都不成

立（使用宪法 33、35、36 条），更

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 

C：定罪法轮功，违反了法制基

本原则 

1，违反“思想（信仰）不构成

犯罪”的普世原则。 

2，违反了信仰自由的普世原

则。 

3，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 

法轮大法修炼无罪，传播法轮

大法真相无罪，任何强加给法轮功

学员的罪名都是不成立的。◇   

              

红墙摇摇坠，莫站危墙边。三退（退党、退团、退队）顺天意，神佑得平安。心铭大法好，步入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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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大法洪文全疾病全无  遭迫害入冤狱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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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黑山县芳山镇小新村大法

弟子洪文权，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修炼前曾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糖尿

病，多方求医问药不见好转，为了治

病家里已花光了所有的钱，家里一贫

如洗而且还外债累累，在万念俱灰的

情况下喜得大法。修炼不久所有的病

不治自愈，他打心底里感激大法。逢

人便说是法轮大法给了他重生。      

由于身体好了能干活了家庭生活

也变得宽裕了。但是好景不长自从

1999 年 7 月 20 日以后，江泽民集团

伙同中共邪党疯狂迫害法轮功，他迫

于压力曾放弃修炼法轮功。但是，不 

久他的所有病症全部复发，又开始过

上生不如死病魔折磨的日子。于是他 

下定决心再次重返修炼之路，不久他

的病症（心脏病、糖尿病）完全消失 他

又有力气干活了，家里的生活又开始

变好了，自己还盖起了三间北京平，  

他打心眼里感激大法、感激李洪志师

父。他告诉父老乡亲们法轮大法的美

好，以及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他以

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世人法轮大法的

美好，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然而就

在2011年10月8日他去黑山县八道

豪镇小区讲真相时遭到不明真相的

人构陷，被八道壕派出所不法警察绑

架。 

当日下午 1 点八道壕派出所所

长伙同黑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

王娓静等一行四人对他家进行了非

法抄家，将他家的私人用品及大法书

籍资料强行抄走，之后国保大队队长

王娓静又对他家进行了第二次抄家，

并将在家养病的小女儿洪霞吓得病

情加重接近病危。将他的妻子吓得旧

病复发（神经官能症）。之后将洪文

全关入黑山看守所进行非法关押。洪

文全的小女儿病情恶化，他的妻子不

能单独照顾她只有雇人帮助照顾，家

里的亲友多方求人要求释放洪文全，

但是最终没有结果 。 

由于洪霞的病一直是父亲洪文

全照顾的，也是父亲一直为他求医问

药可是父亲被绑架后家里失去了顶

梁柱，母亲由于身体的原因无法为她

求医问药也无法单独照顾她。洪霞被

一直雇人照顾，孩子非常想念父亲，

一直希望父亲能回来，但孩子的愿望

没有实现。孩子的病情和家里的具体

情况没有得到绑架他相关部门的同

情。反而黑山县公安局对洪文全以莫

须有的（破坏国家法律设施）罪名向

检察院起诉了。                   

2011 年 12 月 12 日他的小女儿

洪霞在家中病逝 去世前一个小时还

念叨叫爸爸回来 但是她见父亲最后

一眼的愿望没有实现，带着对父亲的

记挂与思念离开了人世。 

2012 年 3 月洪文全被黑山县公

安局、检察院、法院联合构陷非法判

刑三年 送人监狱进行迫害。 

这是中共邪党对法轮功迫害的

又一罪行，残害无辜，使洪文全入冤

狱、他的小女儿含恨而终。 

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应该

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史上最

耻辱的一页。我们希望这场迫害尽早

的结束，给大法修炼者一个和平的修

炼环境,给被迫害者一个公正的说

法。◇                            

首位在中国大陆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著名人权律

师郭国汀表示，百分之百的法轮功案件，都是按照中

共的意志乱判的；越来越多的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

这反映了维护正义的历史潮流。          

以下根据北京律师江天勇、黎雄兵、唐吉田接受

海外媒体访谈的内容整理：            

◆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

实施”指控罪，不能成立。“无神论”者控制的政权，

有可能认为所有“有神论”信仰都是邪教，但孰正、

孰邪，不是由一个政权认定的。          

◆ “法轮功案件”属于信仰自由范畴，思想(信

仰)不构成犯罪。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信仰自由，对法轮

功学员指控的罪名是违反宪法的。把法轮功歪曲为×

教去打击，是很荒唐可笑的。           

◆ 法轮功学员有信仰和传播信仰的自由。他们

散发资料不构成犯罪。他们做讲真话的好人没有危害

其他人，没有利用什么组织，也没有破坏任何法律、

行政法规的实施。 

◆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审判”过程，都是幕后

的“六一零”操控。专职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办

公室，既不是什么立法、司法机关，也不是什么行政

机关，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组织        

■ 部分为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的大陆律师（左起）：李苏
滨、莫少平、郭国汀、江天勇、程海、黎雄兵、唐吉田、
谢燕益、李和平。                                     

   ◆ 打压法轮功，耗费了纳税人的巨额财富，使众

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天怒人怨、人人自危，很

多人不敢面对真相，不敢面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暴行和

苦难。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

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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